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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國家稅務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chinatax.gov.cn/n810341/n810755/c2202132/content.html）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发布关于发布关于发布关于发布《《《《涉税信息查询管理办法涉税信息查询管理办法涉税信息查询管理办法涉税信息查询管理办法》》》》的公告的公告的公告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6201620162016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41414141 号号号号    

    

为贯彻落实《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关于“推进涉税信息公开，方便纳税人

查询缴税信息”的要求，持续推进办税便利化改革，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涉税信息查询管理

办法》，现予以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特此公告。 

 

  附件：1. 涉税信息查询申请表 

     2. 涉税信息查询结果告知书 

     3. 涉税信息查询结果核实申请表 

 

 

国家税务总局 

2016 年 6 月 30 日 

 

 

涉税信息查询管理办法涉税信息查询管理办法涉税信息查询管理办法涉税信息查询管理办法    

 

  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 为规范涉税信息查询管理，推进税务部门信息公开，促进税法遵从，便利和服务

纳税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涉税信息查询，是指税务机关依法对外提供的信息查询服务。可以查

询的信息包括由税务机关专属掌握可对外提供查询的信息，以及有助于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的

税收信息。 

  涉税咨询、依申请公开信息不属于本办法所称涉税信息查询。 

  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社会公众对公开涉税信息的查询，纳税人对自身涉税信息的查询。 

  税务部门之外具有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有关部门依法对特定涉税信息的查询，以及

抵押权人、质权人对欠税信息的查询，由各级税务机关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国家税务总局相

关规定组织实施。 

  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 省税务机关应当推进实现涉税信息统一归集，充实查询内容，加强查询平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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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多元化查询渠道，探索主动推送信息等创新服务方式。 

  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 各级税务机关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切实保障涉税信息查询安全可控。 

  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 社会公众可以通过报刊、网站、信息公告栏等公开渠道查询税收政策、重大税收

违法案件信息、非正常户认定信息等依法公开的涉税信息。 

  税务机关应当对公开涉税信息的查询途径及时公告，方便社会公众查询。 

  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 纳税人可以通过网站、客户端软件、自助办税终端等渠道，经过有效身份认证和

识别，自行查询税费缴纳情况、纳税信用评价结果、涉税事项办理进度等自身涉税信息。 

  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 纳税人按照本办法第七条无法自行获取所需自身涉税信息，可以向税务机关提出

书面申请，税务机关应当在本单位职责权限内予以受理。 

  书面申请查询，应当提交以下资料： 

  （一）涉税信息查询申请表（式样见附件 1）； 

  （二）纳税人本人（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 纳税人本人（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授权其他人员代为书面申请查询，应当

提交以下资料： 

  （一）涉税信息查询申请表； 

  （二）纳税人本人（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三）经办人员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四）由纳税人本人（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签章的授权委托书。 

  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 纳税人书面申请查询，要求税务机关出具书面查询结果的，税务机关应当出具《涉

税信息查询结果告知书》（式样见附件 2）。 

  涉税信息查询结果不作为涉税证明使用。 

  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 纳税人对查询结果有异议，可以向税务机关申请核实，并提交以下资料： 

  （一）涉税信息查询结果核实申请表(式样见附件 3)； 

  （二）原涉税信息查询结果； 

  （三）相关证明材料。 

  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    税务机关应当对纳税人提供的异议信息进行核实，并将核实结果告知纳税人。 

  税务机关确认涉税信息存在错误，应当及时进行信息更正。 

  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 对于未按规定提供涉税信息或泄露纳税人信息的税务人员，应当按照有关规定

追究责任。 

  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 省税务机关可以根据本办法制定具体实施意见。 

  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五条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纳税人涉税保密信息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国税

发〔2008〕93 号）与本办法有关规定不一致的，适用本办法。 

  第十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